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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东至锡林浩特国家高速公路 

经棚至锡林浩特段（锡林郭勒盟境内）公路沥青采购招标补遗书第二号 

致：各投标人 

根据招标文件规定，招标人现发出第二号补遗书对招标文件内容进行补充及修改，

并向投标人公布本项目沥青采购招标投标控制价上限： 

一、招标文件内容的补充及修改： 

1、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确定为：“2015 年 5 月 25 日 9 时 30 分”，投标人应于

当日 8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呼和浩特市宜居酒店二楼会议室（内蒙

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北路与胜利街交叉十字路口东）。投标文件第一个

信封（商务及技术文件）及第二个信封（报价文件）同时递交； 

2、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（商务及技术文件）开标时间确定为：“2015 年 5 月 25

日 9 时 30 分”，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开标时间确定为：“2015 年 5 月 25 日 17 时 00 分

（或另行通知的时间）”； 

3、投标担保递交截止时间确定为：“2015 年 5 月 24 日 24 时 00 分”。 

4、投标人应将运输企业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（委托第三方运输的，须同时提供双

方的合同书或意向书）附在投标文件第一信封（商务及技术文件）第十一项其他资料中； 

5、招标文件 P53、P58、P59 页，13.3 款的内容修改为： 

沥青供应期内，当《内蒙古公路工程造价管理信息》中发布的《内蒙古公路工程主

要建筑材料市场综合价格》中的沥青价格与招标时对应沥青季度价格有变化时，按以下

原则进行调整： 

以《内蒙古公路工程造价管理信息》中发布的《内蒙古公路工程主要建筑材料市场

综合价格》为标准，按季度对沥青材料价格进行调整；需要进行价格调整的沥青材料，

其采购数量由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复核并报业主批准后作为调整沥青材料价格差额的数

量。预存储期沥青以实际支付沥青货款的时间及额度（按当期季度价及第14.3款约定的

付款比例核算沥青数量）为准进行调差。除因货物市场供应紧张等特殊原因业主另行规

定外，预存储沥青紧前使用。且预存储期沥青必须存储在经业主验收许可的经营场所或

储备库区内。 

同时，对沥青运输用柴、汽油价格波动幅度超出±10%范围的部分按季度价格价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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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柴、汽油进行调整；需要进行价格调整的柴、汽油数量根据当季运输的沥青数量进行

计算。 

在调整期内，卖方未按业主批准的工程进度计划完成供货的（非卖方原因造成供应

期顺延的除外），当沥青价格上涨时业主将不予调整，当沥青价格下跌时业主将据实予

以调整。 

二、公布本项目沥青采购招标投标控制价上限： 

合同包   

编号 
沥青类型 

数量    

（吨） 

单价上限   

（元/吨） 

投标控制价上限  

（元） 

重交沥青 10400 3732 
XMLQ-1 

SBS 成品改性沥青 12260 4711 
96,569,660 

重交沥青 8270 3755 
XMLQ-2 

SBS 成品改性沥青 14710 4734 
100,690,990 

 

本补遗书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凡招标文件与补遗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遗书

为准。请投标人在收到本通知后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代理机构予以确认。将书面

回函扫描件发送至：51056515@qq.com 

 

 

招 标 人：
丹锡高速经棚至锡林浩特公路锡盟建设项目

管 理 办 公 室 及 各 土 建 标 段 承 包 人

招标代理：内 蒙 古 海 维 建 设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9 日 

 

回  执 

致：内蒙古海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我公司已收到《丹东至锡林浩特国家高速公路经棚至锡林浩特段（锡林郭勒盟境内）

公路沥青采购招标补遗书第二号》共一页。字迹清晰，内容明确，我方已收悉全部内容，

现回函确认。 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） 

2015 年   月   日 


